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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之前》

前言

探求推理小说的无限可能性，提倡和实践犯罪题材创作，创立“侦探俱乐部”，撰写精彩明畅的专业
书评⋯⋯安东尼·伯克莱在推理文学的各个领域都是大师，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人物，他无疑是推理
小说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而其最突出的成就则是——充分展现了“多重解答”的艺术魅力。
⋯⋯《杀意》是从凶手的视点来描写犯罪的，与此相对应，稍后的《事实之前》则是从被害者的视点
来描写犯罪的一部令人惊叹不已的犯罪小说。主人公丽娜跟生性乐观而招人喜欢的约翰尼结婚以后不
久，知道了自己原以为的“理想丈夫”喜欢赌博，而且输了钱就把结婚时置办的东西拿出去变卖。不
仅如此，约翰尼性格怪异，还有爱说谎的坏毛病，善恶不分。更有甚者，约翰尼为了得到遗产，竟然
杀害了丽娜的父亲。尽管如此，丽娜还是不想放弃对约翰尼的爱。众所周知，这部长篇被希区柯克改
编成电影《深闺疑云》，不过电影比原作的笔触显得温柔许多。同为非系列长篇，此后的《概不予取
》和《寓所命案》又摒除了犯罪心理描写，回到了毒杀题材的老传统上来。两作是为了参加《伦敦周
报》评奖而撰写的连载作品，后来才出版单行本，在接近尾声的时候，都有“写给读者的挑战书”。
前者是一部乡村推理小说，连载时很多读者来信说出自己的解谜结果，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后者是
以议会为舞台的连续杀人事件，为了争取印度和平而演说的政治家们，相继被不明身份的恐怖分子暗
杀，而且都是因为喝了讲坛上准备的水以后死去的。随后查明水里混入了南美印第安人用以浸制毒箭
的“箭毒马鞍子”。但这种毒药却不足以致命，那么连续中毒死亡事件的真相又是什么呢？在不可能
杀人事件之谜尚未解开的情况下，总理要亲自登台演讲了。看起来有点儿像惊险小说的《寓所命案》
，一直被认为是伯克菜写得最差的长篇小说。不过，故事一步步向总理演说这个叫人提心吊胆的高潮
发展的技巧，虽然不及过去的作品，但毒杀诡计、误导技巧、凶手的意外性等等，以及解谜过程，都
还体现了作者一贯的高水准。综上所述，作为早年与克里斯蒂、塞耶斯、切斯特顿、范·达因等人并
称的推理大师，伯克莱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他的作品思路清晰、语言风趣、人物形象丰满，
同时兼顾严密的逻辑性和意外迭起的解谜性；而其主张的对于犯罪心理层面加强描画的理念，又影响
了其后许多犯罪作家；此外，他在书评领域还不遗余力地发掘了很多日后颇有名气的新人作家。因此
，安东尼·伯克菜的深远影响至今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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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之前》

内容概要

希区柯克经典影片《深闺疑云》原著小说
女主角琼·芳登以此片荣获第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
◎　　　　　　　　◎　　　　　　　　◎　　　　　　　　◎　　　　　　　　◎　　　 　　　　
　◎
她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约翰尼一定会十分想念她的。
他走进了晨用起居室。他会待在那里，一直等着。
丽娜几乎无法相信她要死了，在她活得如此生动之后。在她喜欢上自己的生活之后，尽管她经历了这
么多的事情。
死亡会是什么样子？她完全不害怕死亡。但是⋯⋯
很可惜，她不得不死。
一滴眼泪慢慢地顺着她的脸颊滑落到枕头上。
这似乎的确很可惜，在她想要更好地生活的时候，她不得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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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之前》

作者简介

安东尼·伯克莱（1893－1971）
推理小说史上的先知。1922年，他开始创作高水准的古典推理小说，并一手创建了著名的“侦探俱乐
部”。在古典推理大行其道之时，伯克莱反而预测：“纯粹以解谜为主，重视情节却忽略人物塑造、
缺乏文风和幽默感的传统推理小说时日不多。未来的推理小说，心理成分在吸引读者方面将超过数学
成分。”而今，这一预言自是全部命中。1939年，伯克莱宣布停止推理小说的创作，但依然活跃于评
论界，直至1971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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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之前》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世界上的女人们，有些生了杀人犯，有些和杀人犯同床共枕，而有些则嫁给了他们。丽娜·
艾斯加斯和丈夫相处近八年后，才知道她嫁给了一个杀人犯。人的猜疑是很微妙的，很难确定它是在
什么时候产生的。然而回顾她婚姻生活中的一些小片段，不久丽娜就发现某些可疑之处——也许是一
件当时不以为意的小事，也许仅仅是她丈夫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或言语——因她的恐惧而变得清晰，那
些片段就像黑暗中矗立的一排排路灯，使得在白天看起来宽阔易行的笔直道路，到了晚上却让人感觉
凶险难测。就连之后回想起她和约翰尼的初次见面，她也觉得那是一个红色警报，可她却忽视了。他
们的初次见面是在柯瑟斯通家的女儿们组织的野餐聚会上。柯瑟斯通家的女儿们总是组织这样的聚会
，并要求所有参加者带上他们的朋友：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因为我们朋友的朋友总是让人出乎意
料。丽娜·麦克雷德洛那时住在阿伯特·默克福德，那是位于多赛特的一个小村庄，距最近的火车站
有七英里远，因此，就算是柯瑟斯通家的女儿们组织的野餐会也被当成是一场盛会。野餐会的举办地
是邻里著名的风景区，其中包括维尔的雕像。虽然丽娜已经参观过维尔上百次了，但她还是去了，因
为有机会可以结识陌生人。她觉得在小村庄里唯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就是陌生人。在那次特殊的野餐
会上，只有一个陌生人。“天哪，”在维尔的遮掩之下，丽娜跟柯瑟斯通家的大女儿说，“那个和巴
纳德一家在一起的男人真有魅力！”“应该是非常有吸引力，”柯瑟斯通家的大女儿激动地纠正道，
“他简直动入极了，不是吗？他叫约翰尼·艾斯加斯，是梅德汉姆家的堂亲。”“我知道。”丽娜饶
有兴趣地看着那个年轻人。原来他就是约翰尼·艾斯加斯。“你听说过艾斯加斯吗？”柯瑟斯通家的
大女儿失望地问道。“那当然。”丽娜点头道。她自然听说过艾斯加斯。每一个知道梅德汉姆的人都
听说过艾斯加斯。托马斯·艾斯加斯与梅德汉姆勋爵是第一代堂兄弟。与他的大多数兄弟不同的是，
梅德汉姆勋爵无论如何都留下了他的财产，甚至是足够的钱来保持其家族不衰败。而托马斯·艾斯加
斯则不是这样。他现在一部分时间是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上层公寓里，一部分时间则和他的亲戚朋友住
在一起，因为这样的话他就能诱使他们邀请他在他们那儿长住下去。他的四个儿子，一个死于战争，
一个据说在澳大利亚养羊，一个从事舞台表演工作，而最小的约翰尼，没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是
当人们提起艾斯加斯时，约翰尼总会立刻成为人们的话题。“他现在待在潘斯赫兹。”柯瑟斯通小姐
主动说道。事实上，在潘斯赫兹，梅德汉姆勋爵仍然管理着阿伯特·默克福德以及阿伯特·塔拉提顿
和阿伯特·布兰斯福德的一些村庄，就像五百年前他的封建祖先那样。丽娜想知道约翰尼为什么会和
巴纳德一家人在一起。柯瑟斯通小姐耸耸肩：“应该说，巴纳德一家人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当然，
这很明显不是吗？我不想搬弄是非，但是杰茜、艾丽斯和他相处得很好不是吗？巴纳德家有钱，而艾
斯加斯家却没有。应该说这其中的缘由是相当清楚的了。”“可怜的人，”丽娜笑道，“如果他被杰
茜或者艾丽斯看上了。那么他今年多大了呢？”“我可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巴纳德家的人会告诉你的。”“感兴趣？！”丽娜说。但是她确实对他产生了兴趣。约翰尼·艾斯加
斯是否真像传闻中的那样迷人？他的内在是否跟他的外表一样吸引人？为什么所有知道他的女人们在
说到他名字的时候既拘谨又欣喜若狂？他是不是一个只会赛马、养狗、射击、钓鱼、打猎的笨蛋，或
者他身上是不是有一丝潘斯赫兹那儿的文化气息？他是不是已经讨厌巴纳德家的女儿们叫他“约翰尼
”了？他会不会喜欢上巴纳德家的其中一个女儿？这些都是丽娜很有兴趣知道的。丽娜跟自己说他只
是一个陌生人，正因为如此她才会不自觉地对他产生兴趣。但无论如何，丽娜打心底认为他的举止很
有魅力，她会偷偷地看他，对他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令人兴奋的是，在他们坐下享用午餐之前，巴纳
德夫人（丽娜内心偷笑地看着明显不情愿的巴纳德夫人）来到了丽娜身边，艾斯加斯先生紧随其后。
“噢，亲爱的丽娜，我向你介绍⋯⋯艾斯加斯先生，这位是麦克雷德洛小姐。艾斯加斯先生现在住在
潘斯赫兹。”“噢，是吗？”丽娜轻快地说道，“那么您认识梅德汉姆家的人吗，艾斯加斯先生？”
她觉得这是多么荒唐的一个问题，如果他住在那儿的话，他当然认识梅德汉姆家的人，更何况他还是
梅德汉姆家的堂亲，当然跟他们熟得很了。约翰尼·艾斯加斯仍握着她戴猪皮手套的手。“是的，”
他笑着说，“我认识梅德汉姆家的人。事实上，查理·梅德汉姆是我的堂兄弟。但是显然他们不认识
我，也许我不应该住在那里。”“那么，现在⋯⋯”巴纳德夫人说着，难以置信地走开了。约翰尼·
艾斯加斯一直对着丽娜微笑。他的笑容很有感染力也很暖昧，似乎是在暗示丽娜只有他们两个才有对
彼此微笑的权利。他的眼睛里闪着光。丽娜以微笑回应，觉得他确实很迷人。她抽回她的手。以前还
从未有人在自我介绍时将她的手握这么久。现在她看到了约翰尼本人，发现他比想象中的要矮小，至
多不超过五英尺八英寸，但是他的胸很宽，很健壮，有着明显健美的肌肉。他的头发乌黑，两鬓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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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之前》

发有些卷，眼睛是浅灰色的。丽娜觉得他的脸是她见过最美的脸。“让那个老女人把我介绍给你，是
我干过最糟糕的事了，”他说，“她一点都不情愿。”“噢，是吗？”丽娜有一点惊讶地问道。“为
什么呢？”她无力地补充了一句。约翰尼笑了。“噢，那当然是因为她已经认定我是她那滑稽女儿的
女婿了呀，”他很自然地说着，“她不希望我与她的想法背道而驰。”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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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之前》

媒体关注与评论

孤独的人最容易陷入自己的思维里。而将自己交给婚姻，则是一种更大的冒险⋯⋯最终欺骗我们的，
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们对自身观念的盲信。　　——豆瓣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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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之前》

编辑推荐

《事实之前》编辑推荐：推理小说史上的先知。1922年，他开始创作高水准的古典推理小说，并一手
创建了著名的“侦探俱乐部”。在古典推理大行其道之时，伯克莱反而预测：“纯粹以解谜为主，重
视情节却忽略人物塑造、缺乏文风和幽默感的传统推理小说时日不多。未来的推理小说，心理成分在
吸引读者方面将超过数学成分。”而今，这一预言自是全部命中。1939年，伯克莱宣布停止推理小说
的创作，但依然活跃于评论界，直至1971年去世。希区柯克经典影片《深闺疑云》原著小说，女主角
琼·芳登以此片荣获第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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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之前》

精彩短评

1、这女人是朵奇葩，男人写出来的圣母总是让女人觉得女权纵有万般不是，有些方面还是有道理的
。
2、非推理，不过悬疑的气氛很重（←觉得确实很适合希区柯克来拍）。故事非常有张力，但有一些
虚虚实实的东西使得我完全不能确定我看懂了什么，这算开放性结局么~
3、首先这不是推理，第二我不明白这个结尾是啥，第三，a bitch is a bitch.能把一个女人写的这么贱，
可以给三星。
4、看了电影，去买的原著。到最后也没说明到底约翰尼杀没杀猴子脸。一切都是女人多疑。。。开
放式的结尾。
5、一个渣男和他的斯德哥尔摩情人的故事，非常沉闷无聊
6、深闺疑云的原作。虽然大多数人认为电影比书要温柔，但是其实电影更阴险。因为书中很明显的
能看出约翰尼是个白相人，但是加里格兰特则让你在怀疑和相信之间摇来摆去。从不演坏蛋的加里格
兰特啊，但是从始至终的老好人让人无法起半点疑心的只有史都华一人，只是朴实的史都华无法演约
翰尼吧。
7、丽娜，你个蠢货，该死的
8、丽娜不怕死亡，但又不得不死。为何如此？看完本书就有答案。据说伯克莱的这部作品是希区柯
克影片《深闺疑云》的原著小说，这更增加了该书的吸引力。
9、电影名“深闺疑云”，放在中国应该叫做“一个女人是怎样作死的”。
10、难怪会被希胖改编成电影，完全的希胖风格嘛，至于内容，只能说一句：婊子配狗，天长地久。
完全的悬疑小说，故而三星
11、一切的悬疑都在事实之前
12、我服了。看封底摘录还以为女主终于认清了自己丈夫的本质决定用自己的死来狠狠地报复他（自
杀伪装他杀），没想到直到最后女主是心甘情愿地被自己丈夫毒杀⋯⋯擦。女主容忍的一切，包括男
主说谎、偷窃、贪人钱财、游手好闲乃至为了金钱“非直接”杀害了自己的爹和给男主投资的朋友，
居然都建立在作者反复强调的“她爱他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毫不怀疑这种女人是存在的，但是
我实在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存在。一个连人品都没有的人，人渣中的人渣，仅仅因为长得漂亮、行为
绅士、会讨女人欢心——一个自诩头脑聪明却又被教育“女人的幸福一定来自于婚姻”的女主，就能
爱他爱到自己变成斯德哥尔摩似的纯M嘛OJZ想逃都逃不掉，没有勇气或者说是“因为她爱他”不舍
得逃走⋯⋯我擦。如果这种算是“女人对爱情本性的软弱”的话，我宁愿还是不知道爱情比较好。
13、不知所云
14、古典的推理小说,买错了
15、怎么会有这么蠢的女人呢。。。。。。
16、安东尼·伯克莱的经典之作，还没阅读，如果能买到与之配套的《恶意预谋》就更完美了~~
17、这本能叫推理小说？这么坑爹的书居然有三四星？？？难以理解。看似故弄玄虚，其实一个高潮
都没有。就是一个女人被一个骗子搞到死的故事，连翻盘都没有的直白。
18、这女人有毛病啊！
19、这人写书就这毛病，实在是太过于拖沓了，不过以这本的题材来看又似乎想不出什么可以加快节
奏的方法
20、电影改编十分成功，把小说中的确定性变成不确定性，疑云满满，卡司养眼，小说叙事松散，后
半段开始渐入佳境，女主异常善于自我欺骗，一生都在自掘坟墓，并不断找理由，简直无语。。。
21、这个作者的书太对胃口了，幸好把它看完了。想看电影版。就是封底文字换一段就好了。
22、与希区的《深闺疑云》相比，明显伯克莱的原著更加阴冷，黑暗，虽然没有给出明显的结局，但
无疑伯克莱更偏向于“丈夫杀妻”。
23、2013.1.3看得我那个捉急啊！
24、用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东西来阐述自己的幽默感，先知果然是我无法理解的，但是我也更喜欢先
知了。最后一章真是赞
25、很不错的情节，富有悬念，果断了解为什么希氏为何会以此为蓝本改编电影，只是不很理解女主
角，也许爱真的可以改变一切，当你爱上了一个人，也许你就应该去包容对方的一切，哪怕他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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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棍，结局和电影版公映版的不同，可以说完全相反，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原作的结尾，比较引人遐
想～
26、做为悬疑小说，到了三分之二都没有一点吊起读者兴趣的悬念，结局没意思，故事比较无味，只
是文笔好，还能读下来
27、这不是一本推理小说，这是一本爱情小说。但是这又不妨碍他成为安东尼伯克莱的代表作：女人
是个复杂的生物，敢这样写这生物已经是一种成功了。
28、看着她被一个不学无术的无赖骗婚，心凉啊。看不下去了，蠢货，死的活该
29、比较一般的悬疑
30、这种类型的书已经看到过好多次了 并且无逆转
31、怪不得打分是6.6分，其实也许还应该低些。是因为拍成过电影的缘故所以知名度高了嘛？首先没
有找到多重推理，其次啰嗦的毛病在这本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32、先看的漫画 挺好的 可以呈@切包子培训学校
33、知道电影，看了书，才将电影看完。经典推理就是精彩。
34、一个苦逼女人的爱情故事，我真正想知道的是那个传说中的可溶性无机盐到底是啥
35、#被盲目的爱和过度的自信蒙蔽了双眼的蠢女人#  #AB中文版补全计划# 这本书是AB以Francis Iles的
笔名发表的心理悬疑小说（同系列的还有《杀妻》），并不是正统的推理小说，所以请不要以推理小
说的眼光和评价来对待它
36、伯克莱这类重心理分析的有点不像推理小说的推理小说比薛灵汉系列好看，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
，虽然老是纠结的心理活动显得节奏略拖沓但实际上这又是真实性的一种体现。女主角加速自毁的过
程让人联想到包法利夫人。
37、变态
38、这女的。。。。
39、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总有些女人愿意充当圣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男人的恶习，就算受到挫折与
委屈都不怕，甘愿自己担任悲剧角色，其结局就是真的悲剧了。。。
40、为什么我觉得这故事相当的熟悉。。。是不是已经读过，或者哪个该死的小说节选之类的改头换
面出过，还是有别的译本。。。。郁闷啦
41、女主角蠢到令人愤怒、情商绝对是零智力也令人想踹她一脚。所以故事一开始描写女主角自认自
己聪明有智慧到底是哪门子的自信，连五万的10%都能算成一万您真是小学没毕业。一个无恶不作的
男人，一个甚至谋杀了她的父亲的男人，怎么就无法离开他惩罚他还要养他养到谋杀自己？神、经、
病。伯克莱汝有多讨厌女人才能写出这种玩意= =半夜读完一本烂书的感觉真糟糕。圣母做到这步简
直要人命【心甘情愿被对方谋杀简直就是⋯⋯抖M的终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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